
附件10
2023年慈溪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专项奖励实施细则

一、申报对象

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慈溪市本级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

二、补助标准

鼓励制造业企业加大工业设计投入，对制造业企业年度工业设计采购额累计超10万元，对经认定采购市内、市外工业设计服务按其当年工业设计实际采购额分别给予30%和15%的补助，单家企业累计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不包括列入市科技局专项的工业设计机构服务项目）

三、申报资料

（一）慈溪市工业设计资金补助申请表（附表1）及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工业设计采购明细表（附表2）及采购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应付账款明细账、工业设计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
四、其他说明

（一）本细则所称工业设计，是指以工业产品为主要对象，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结合美学、经济学等知识，对产品功能、结构、形态等进行整合优化的创新活动。

（二）制造企业工业设计采购是指制造企业采购工业设计机构提供的产品设计服务，不包括模具及非工业设计机构提供的手板模型。

（三）制造企业与国外设计机构签订的设计合同，需提供中文翻译合同文本并对其真实性作出承诺。
附表：
1.慈溪市工业设计资金补助申请表

2.工业设计采购明细表
附表1
慈溪市工业设计资金补助申请表

	企业名称（盖章）
	
	法人代码
	

	所属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详细地址
	
	员工人数
	

	开户银行及帐号
	
	当年度工业产值
	

	联系人
	
	手机号码
	
	产值同比增长
	

	研发人员


	  人
	 设计师 
	  人
	高级工业设计师
	   人

	工业设计采购


	内   容   
	对  方 单  位
	金  额（万元）

	
	
	
	

	
	
	
	

	
	
	
	

	
	
	
	

	
	
	
	

	
	
	
	

	
	
	
	

	
	合计
	
	

	制造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级别
	
	获国内外设计奖情况
	

	所在地发展服务办（局、科）初审意见
	


附表2
	工业设计采购明细表
	

	  制造企业名称（盖章）：                                               金额：万元（保留小数两位）
	

	序号
	工业设计服务名称
	工业设计服务供应商
	工业设计产品规格型号
	发票开具时间
	发票金额（含税）
	发票金额（不含税）
	发票

号码
	发票入账凭证号
	借方科目
	贷方科目
	实际付款时间
	实际付款金额（含税）
	实际付款金额（不含税）
	实际付款凭证号
	审核金额

	
	
	
	
	
	
	
	
	
	
	
	
	
	
	
	

	
	
	
	
	
	
	
	
	
	
	
	
	
	
	
	

	
	
	
	
	
	
	
	
	
	
	
	
	
	
	
	

	
	
	
	
	
	
	
	
	
	
	
	
	
	
	
	

	合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附带合同、发票、银行流水以及付款凭证复印件等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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